
《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法条解读
当前，数字虚拟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直播带货的“数字员工”到文旅领域的“数字导游”，再到娱乐产业的“虚拟偶像”，数字虚拟人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
为规范行业发展，国家网信办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二十七条，分总则、权益保护、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附则五章，覆盖了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技术支持者、使用者，基本构建了覆盖全链条、多主体的责任共同体。从国家层面看，《办法》补齐了数字虚拟人领域的治理短板，完善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制度体系，提升了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从产业层面看，为企业划定了清晰合规边界，消除发展顾虑，推动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下面，我们对《办法》的核心条款进行解读。
一、守住权益底线，避免“踩雷”侵权
《办法》将自然人权益保护放在首位，明确了数字虚拟人服务中应遵守的“红线”。
（一）严禁“无授权建模”，杜绝“AI偷脸”风险
《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使用自然人敏感个人信息（如肖像、声音、姓名等）用于建模、形象生成等活动，必须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并以显著方式告知处理目的、影响等事项。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其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更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
（二）规范“逝者数字复活”，尊重伦理底线
近年来，“AI复活逝者”的商业服务引发广泛争议。《办法》第七条明确，使用死者个人信息开展相关活动，应当尊重逝者生前意愿，不得侵害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bookmark: _GoBack]（三）保障“数字劳工”合法权益，避免劳动纠纷
很多虚拟偶像、虚拟主播背后都有真人驱动者提供声音、动作等支持。《办法》第十一条强调在利用真人驱动数字虚拟人时，必须保障个人信息、自主择业等合法权益，坚决防止技术异化对人的剥削。
二、规范服务流程，落实合规义务
除了权益保护，《办法》贯彻“技术向善”宗旨，对数字虚拟人服务的全流程提出了明确的合规要求，涵盖素材采集、内容生成、传播运营等各环节。《办法》支持数字虚拟人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产学研协同，针对数字虚拟人应用环节出现的各类网络乱象，明确不得利用数字虚拟人服务实施的若干违法行为，以及应当积极防范抵制的各类不良现象。
（一）落实“显著标识”义务，让用户“辨真假”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数字虚拟人服务提供者、使用者及传播平台，应当在数字虚拟人展示区域全程持续显示含有“数字人”字样的显著提示标识。这是为了防止用户将数字虚拟人误认为真人，避免引发信息误导、诈骗等风险，保障用户知情权。
（二）加强内容审核，守住“内容安全”底线
《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明确，不得利用数字虚拟人生成、传播危害国家安全、违背公序良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同时要自觉防范和抵制性暗示、血腥惊悚、人群歧视等不良内容。
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虚实辨别能力，易受数字虚拟人服务不良影响。诱导沉迷虚拟交互、提供虚拟恋爱、诱导消费等行为，会严重损害其身心健康。《办法》第十条明确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不得推送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三）规范数据处理，保障数据安全
数字虚拟人服务涉及大量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数字虚拟人建模、形象生成高度依赖自然人肖像、声音等敏感个人信息，甚至涉及逝者相关信息，数据高敏感、高价值，易引发数据泄露、违规倒卖，为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提供便利。《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应当在特定目的和范围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并采取技术措施保障数据安全。
三、明确主体责任，构建合规体系
《办法》厘清了在数字人形象建立、运作管理、实际使用和网络传播各阶段所涉及的技术特点和产业模式，从不同责任主体出发，引导数字虚拟人服务规范发展，明确了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传播平台四类责任主体。
1.服务提供者：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条款指出了要履行算法备案、安全评估、内容审核、未成年人保护等全方位主体责任，与技术支持者、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利义务。
2.技术支持者：第二十一条指出若技术支持的数字虚拟人服务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需履行算法备案等手续。同时，第十六条指出应与服务提供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保障内容安全及数据规范等权利义务。
3.服务使用者：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等条款强调了不得利用数字虚拟人冒用他人身份、绕过身份认证机制或发布违法违规内容。同时，应与提供者签订服务协议，并履行内容审核及应急响应等义务。
4.传播平台：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等条款指出，应建立内容导向管理制度，在数字虚拟人展示区域全程显著显示“数字人”标识，加强对相关账号和内容的审核管理，建立便捷的用户申诉和公众投诉举报机制，并及时处置违法违规信息。
四、坚持守正创新，构建数字虚拟人全链条治理体系
《办法》延续了我国网络治理的成熟经验，同时针对数字虚拟人的新特点做了不少创新。
（一）守正：延续现有治理框架
《办法》延续了算法治理、全流程数据管控、深度合成管理规则等已有制度。比如，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服务提供者、技术支持者需履行算法备案、变更、注销义务；设置“数字人”字样显著提示标识，防止用户混淆；延续了事前评估、事中监测、事后追责思路。
（二）创新：填补数字虚拟人特有空白
针对虚拟人的特殊性，《办法》增加了很多新规矩：一是个人信息用于建模必须取得单独同意，用户撤回同意后要注销虚拟人，还明确了逝者信息的使用规范；二是全方位保护数字人格权，包括艺名、网名等；三是未成年人保护刚性条款，禁止虚拟恋爱、诱导消费等；四是禁止诱骗用户，同时鼓励对自杀自残倾向进行干预；五是明确传播平台责任，要求留存日志、加强审核；六是设置梯度罚款，避免一刀切。
五、总结与征求意见
当前，数字虚拟人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然而，与之配套的权益保护、责任划分等系统性规范尚属空白，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办法》的出台，正是为了回应这一现实需求，填补制度层面的缺失。《办法》的适用范围涵盖产业链各环节——无论您是服务提供者、技术支撑方、最终使用者，还是信息传播平台，都将面临新的合规要求。
目前《办法》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我们诚挚邀请各位企业积极参与建言献策。本次征求意见的核心目的，在于听取行业一线的真实声音，吸纳各类市场主体的专业建议，使最终制度更贴合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我们期待大家以此为契机，结合自身业务实践，就授权机制、标识方式、审核成本、责任划分、数据留存等具体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您的每一条建议，都可能对最终立法产生实质性影响。


